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相关议

案资料后，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就该关联交易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

充分沟通。我们认为：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市场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将该事项作为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廖学金、陈

雪、廖学湖、廖学森、廖蓓君、廖哲宏应予以回避。 

二、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担保事项暨关联交易解除的事前认

可意见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对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公司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需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解除上述担保事项的申请，该解除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

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廖学金、陈雪、廖学湖、廖学森、廖蓓君、廖哲宏应予以回避。 

三、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出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董事廖学金、陈雪、廖学湖、廖学森、廖蓓君、廖哲宏应予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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